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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给我们提供了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资

料。 

作为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

事求是的态度，切实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原则，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勤勉尽

职。经认真审议《关于受让上海龙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和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恩施明恩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台州明玉体育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我们基于专业能力独立

判断，现就下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关于受让上海龙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此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政策上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及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议

时关联人应回避表决。 

2.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恩施明恩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台州明玉体育设施建设有限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为了顺利推进恩施火车站站前广场及道路改造工

程 PPP 项目和浙江省玉环新城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体育休闲公园及游泳馆 PPP

项目，满足上述项目顺利开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恩施明恩基

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台州明玉体育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申请的银行项目贷款提供担

保。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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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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